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调整的核查意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或“保荐机构”)作为芯联集

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联集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芯联集成

核心技术人员调整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心技术人员调整的具体情况

公司基于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综合考量研发人员工作调整、岗位职能优化与

公司研发工作实际推进需求等多重因素，经审慎评估后对核心技术人员构成进行

调整。原核心技术人员单伟中先生因工作分工调整及岗位职能变化，不再被认定

为核心技术人员，仍在公司担任相应适配岗位，履行岗位职责。

原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如下：

1、原核心技术人员简介

单伟中，男，1979年 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2年至 2018年，曾任中芯国际薄膜工艺资深经理、工艺整合资深经理。2018

年至今，任公司执行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单伟中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0,000股，持股比例为

0.0029%，通过员工持股平台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8,015,040股。单伟中先生不再被

认定为核心技术人员后，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2、知识产权情况



单伟中先生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期间参与研究并申请的专利均为职务成果，相

应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

形，也不存在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完整性的情况。

3、履行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公司与单伟中先生签署了《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协议》，对公司核心技

术和知识产权保护、竞业禁止等事项作了严格的规定，双方明确约定了保密内容

和违约责任。单伟中先生对其知悉公司的商业秘密（包括且不限于技术信息、经

营信息和管理信息等）负有保密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单伟中先

生有违反相关协议的情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和人才梯队的建设，研发人员结构完善且合理，研发

团队经验丰富，运行有效，已构建起体系化、科学化的研发管理体系，培养了一

支兼具专业素养、奋斗精神与创新能力的研发团队。团队内部分工明确、协作高

效，核心技术研发以集体攻坚为核心模式，不存在对单一核心技术人员的依赖。

截至 2023 年末、2024年末、2025年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 662人、

943人、1,226人，占员工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 15%、19%、21%，研发人员数量

呈增长趋势。研发团队结构稳定、专业配置均衡。本次调整后，公司核心技术人

员团队仍保持充足的技术储备与研发能力，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完

全支撑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迭代与创新产品的研发推进。本次核心技术人员

调整是公司根据战略发展与岗位适配性作出的举措，以确保研发团队的建设与公

司的研发方向相匹配，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技术优势及核心竞争力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公司技术研发与日常经营活动均正常有序进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赵奇、刘煊杰、肖方、单伟中

本次变动后 赵奇、刘煊杰、肖方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技术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日常经营秩序井然，研发

团队结构完整、后备人才储备充足，现有研发力量能够充分保障核心技术的持续

创新与产品的迭代升级。为进一步强化技术研发实力与人才梯队建设，后续公司

将采取以下措施：

1、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引进力度，聚焦核心技术领域，精准吸纳行业内高端

人才与优秀青年人才，持续优化研发团队结构；

2、完善内部人才培养体系，搭建技术培训、项目实践、职业晋升相结合的

成长通道，加速后备技术人才培育；

3、优化研发人员考核与激励机制，将研发成果、技术贡献与薪酬回报、股

权激励等深度绑定，充分激发研发人员的创新积极性与主动性；

4、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完善专利申请、维护、运用等全流程

管理，确保公司核心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安全性、完整性。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总体保持稳定、研发团队结构完整，

公司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现有及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

发。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技术研发等工作均有序推进，此次核心技术人员的变

动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研发实力、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芯联集成电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核心技术人员调整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徐亦潇 宋轩宇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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